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甘庄街道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甘庄街道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工程资金

二、立项依据
甘办请〔2025〕33号甘庄街道办事处关于帮助解决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工程款的请示。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甘庄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于2020年9月1日开工建设，2021年12月3日建设完成，12月28日完成竣工预验收。累计审定产值12,043.54万元，实际目前已支付承建单位7,703.70万元，尚欠付4,339.84万元。因工程款欠付金额较大，对项目后续验收等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加快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验收工作进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特恳请县人民政府帮助解决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工程款200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用于支付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工程款部分欠付金额。

资金安排情况
用于支付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工程款部分欠付金额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可根据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情况适时调整，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备案。专项用于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定期向财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报告项目资金收支和结余情况，确保项目资金规范、安全和高效使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快元江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项目验收工作进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利于推动玉溪市及元江县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